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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零年一月十一日 

討論文件 

 

 

立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透過短訊服務提供的收費流動內容服務 

 

 

目的 

 

有關透過短訊服務提供收費內容服務的計帳糾紛，引起了公

眾關注。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這個議題，以及電訊管理局（下稱

「電訊局」）所採取的對應行動。 

 

背景 

 

2.  香港近年緊貼着其他經濟體系（例如日本及韓國）先進通訊

服務的發展，越來越多利用流動電話向目標用戶提供內容服務。市

場上有各式各樣的流動內容服務，包括股票報價、天氣預報和報告、

航班資料等，或者是較為複雜的服務，例如根據地點推介附近的餐

廳設施，以至是社交服務。這些服務可藉不同的途徑提供，包括最

普遍的短訊服務。這些內容服務令用戶使用流動電話更多元化，令

流動網絡可提供更多有用的增值服務。 

 

3.  有關的內容服務，多數由與流動網絡營辦商（下稱「營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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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訊局發出牌照的持有人）並無附屬關係的第三方內容供應商提

供。由於這些第三方內容供應商並不是提供電訊服務，因此並不是

電訊局發出牌照的持有人。大部分第三方內容供應商未必與其目標

用戶有直接的計帳關係，而是依靠營辦商與用戶的收費機制，收取

費用。營辦商及第三方內容供應商會簽訂商業合約落實收費安排。

每一家營辦商一般都會與多個第三方內容供應商簽訂這類合約。 

 

4.  現時主要有兩種途徑獲取內容供應商的流動內容服務。首

先，用戶可經互聯網登記使用這類服務。在登記過程中，用戶須按

要求提供流動電話號碼。當完成登記後，消費者的流動電話會收到

內容供應商的短訊，要求他作出回覆。如他回覆該短訊，即被視作

確認訂用有關服務。其次，用戶的流動電話或會直接收到內容供應

商發出的推銷訊息。如用戶想接受所推銷的服務，須主動用其流動

電話作覆。在絕大部分的情況下，在確認訂用有關服務後，營辦商

會代內容供應商向用戶收取使用有關服務的費用。如用戶透過互聯

網作出登記，內容供應商理應在登記過程中向用戶提供清晰的收費

資料及有關的服務條款及條件。如用戶透過回覆向流動電話發出的

推銷訊息訂用服務，而流動電話只能提供有限空間顯示訊息，內容

供應商應清楚顯示有關的收費，令用戶知道已訂用的服務和相關的

收費。然而，在一些個案中，部分內容供應商未有做到任何以上的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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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帳糾紛 

 

5.  二零零九年一月至十月，電訊局共收到78宗與收費流動內容

服務有關的計帳糾紛投訴（到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中，數字增加到96

宗）。電訊局分析過投訴後發現，在部分個案中，內容供應商沒有

在其訊息或網頁內提供清晰的收費詳情，或沒有清楚向消費者表明

如何可取消服務。一些投訴人亦指稱，他們並未知悉自己已經登記

使用有關服務， 亦未知悉這些服務需收取費用。 

 

電訊局採取的行動 

 

6.  有見收到收費流動內容服務計帳糾紛的投訴數目，電訊局於

二零零九年十一月四日去信營辦商，請其注視問題，並探討改善有

關制度的措施，特別是就包含收費流動內容的短訊，加入提示或警

告。 

 

7.  二零零九年十一月二十日，電訊局發出了消費者注意事項，

建議消費者應採取防範措施，以免因為訂用收費流動內容服務，出

現計帳糾紛和蒙受不必要的金錢損失。有關的消費者注意事項載於

附件。電訊局同時要求營辦商跟進收到的投訴。 

 

8.  二零零九年十一月二十六日，電訊局與營辦商會面，跟進問

題。營辦商大致的回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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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由於第三方內容供應商提供的流動內容服務是透過營辦商的

平台傳送，營辦商認為流動內容服務的收費資料透明和容易

理解，相當重要。因此，在營辦商與第三方內容供應商訂下

的合約中，已包括後者需要在收費流動內容服務中，列出清

晰的收費資料。在收費流動內容服務初推出時，營辦商會檢

查服務是否有遵守合約條款。然而，營辦商表示他們不會持

續監察服務是否繼續遵守合約條款； 

 

 (b) 第三方內容供應商提供流動內容服務的收費資料，屬其服務

的一部分，它們應為此負責。因此，營辦商只能與第三方內

容供應商商討，建議在每個短訊內，就收費內容加入提示或

警告（見上文第6段），但不能強制要求加入有關的提示或警

告。營辦商認為，它們的角色主要為替第三方內容供應商收

取費用；以及 

 

 (c)  營辦商會協助解決第三方內容供應商及用戶之間的計帳糾

紛。 

 

9.  不論內容供應商在這個問題上扮演甚麼角色，電訊局認為營

辦商應負起明確的責任，協助確保第三方內容供應商提供的流動訊

息服務的收費資料清晰及透明。由於這些內容供應商依靠營辦商的

平台向目標用戶傳送收費內容服務，以及向用戶收取費用，嚴格執

行營辦商與內容供應商之間有關要求後者提供清晰及透明收費資料

的合約條款（例如內容供應商若被發現屢次違反條款，將被中止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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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會大大減輕問題。有關的合約條款必須全面和毫不含糊方能

有效執行。 

 

10.  二零零九年十二月十五日，消費者委員會就收費短訊引起的

計帳糾紛發表報告。電訊局截至當時收到的96宗投訴，超過一半經

已解決。二零零九年十二月十六日電訊局與營辦商的高級管理層舉

行會議，同意訂立一套實務守則（下稱「守則」），清楚列出措施，

改善提供收費流動訊息服務收費資料的透明度。這些措施應包括要

求內容供應商： 

(a) 明顯及清楚地顯示所提供的流動訊息服務需要收費及何時

開始收費；  

(b) 提供清晰的收費資料； 

(c) 先得到消費者的明確同意，才可提供服務； 

(d) 向流動服務用戶清楚說明終止服務的安排，而有關安排必須

容易明白及執行； 

(e) 確保即使對訊息服務收費有爭議，也不會影響有關用戶的正

常流動電話服務；以及 

(f) 如發現內容供應商違反守則，內容供應商須在 24 小時內糾

正有關違規；如未能作出糾正，營辦商會終止有關服務；如

果類似違規情況再出現，營辦商會終止與該內容供應商的合

約。 

營辦商亦會協助處理内容供應商及客戶之間的計帳糾紛。 

 

11.  守則會列出營辦商及其他有關各方須負責的部分。守則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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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性質。若有電訊牌照持有人被發現違反電訊牌照條款或《電訊條

例》的任何條款，電訊局會即時採取行動。 

 

未來路向 

 

12.  在敲定守則內容後，預計守則會於二零一零年一月內實施。

電訊局會密切監察守則的落實情況，並評估其成效。假若在實施守

則後，問題仍然存在，當局會考慮是否有需要修改法例，以加強保

障消費者的權益。 

 

13.  展望未來，隨着有更多不同種類服務會透過流動電話提供，

公眾會期望營辦商和其他有關的各方確保服務令用戶滿意。因此，

業界應把消費者權益放在首位，以保障其業務和聲譽。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通訊及科技科） 

電訊管理局 

二零一零年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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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提 防 經 短 訊 和 多 媒 體 訊 息 發 送 的 流 動 收 費 訊 息 服 務  

 

隨 著 本 港 流 動 電 話 服 務 日 益 普 及 ， 愈 來 愈 多 服 務 供 應 商 以 短

訊 和 多 媒 體 訊 息 向 目 標 客 戶 的 流 動 電 話 發 送 訊 息 服 務 。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 消 費 者 須 經 互 聯 網 登 記 使 用 這 類 服 務 。 在 登

記 過 程 中，消 費 者 須 按 要 求 鍵 入 流 動 電 話 號 碼。當 完 成 登 記 後 ，

消 費 者 的 流 動 電 話 會 收 到 服 務 供 應 商 的 短 訊，如 他 主 動 用 自 己 的

流 動 電 話 回 覆 該 短 訊 ， 即 表 示 確 認 訂 用 有 關 服 務 。 在 其 他 情 況

下，消 費 者 的 流 動 電 話 會 直 接 收 到 服 務 供 應 商 發 出 的 推 銷 訊 息 ，

如 他 想 訂 用 有 關 服 務，亦 須 主 動 用 其 流 動 電 話 作 覆。在 確 認 訂 用

有 關 服 務 之 後，流 動 網 絡 營 辦 商 會 代 服 務 供 應 商 向 消 費 者 收 取 使

用 有 關 服 務 的 費 用 。  

 

在 大 多 數 情 況 下 ， 當 消 費 者 確 認 服 務 後 ， 他 只會 一 次 過 收 到

此 類 收 費 的 訊 息。但 有 時 他 可 能 已 持 續 地 訂 用 此 類 服 務，因 而 會

不 斷 收 到 收 費 的 訊 息 ， 直 至 他 成 功 取 消 有 關 服 務 為 止 。  

 

電 訊 管 理 局 （ 電 訊 局 ） 最 近 接 獲 多 宗 關 於 這 類 服 務 的 計 帳 爭

議 的 投 訴。電 訊 局 分 析 過 投 訴 後 發 現，在 很 多 個 案 中，服 務 供 應

商 都 沒 有 在 其 訊 息 或 網 頁 內 提 供 清 楚 的 收 費 詳 情，或 沒 有 清 楚 向

消 費 者 表 明 如 何 取 消 服 務。一 些 投 訴 人 亦 指 稱，他 們 未 知 悉 自 己

已 經 登 記 使 用 有 關 服 務 ， 亦 未 知 悉 該 些 服 務 需 收 取 費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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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免 出 現 計 帳 爭 議 和 蒙 受 不 必 要 的 金 錢 損 失 ， 對 於 這 類 服

務 ， 消 費 者 應 採 取 以 下 防 範 行 動 ：  

 

1. 在 回 覆 這 些 推 銷 短 訊 前 須 三 思  

 當 你 的 流 動 電 話 收 到 這 類 短 訊 和 多 媒 體 訊 息 時 ， 你 應 在

回 覆 前 仔 細 閱 讀 訊 息 內 容 和 考 慮 清 楚 。  

 在 作 出 購 買 決 定 前 ， 你 必 須 肯 定 自 己 清 楚 收 費 和 服 務 條

件 。 你 一 旦 正 面 回 應 這 些 訊 息 ， 例 如 鍵 入 某 些 號 碼 或 字

句 ， 你 便 會 被 認 為 已 訂 用 有 關 服 務 ， 並 有 責 任 繳 交 服 務

費 用。在 某 些 情 況 下，你 可 能 已 同 意 持 續 訂 用 有 關 服 務 ，

你 因 而 有 責 任 繳 交 服 務 費 用 ， 直 至 你 成 功 終 止 訂 用 該 服

務 為 止 。  

 在 向 服 務 供 應 商 提 供 流 動 電 話 號 碼 或 其 他 個 人 資 料 前 ，

你 必 須 仔 細 考 慮 清 楚 。  

 

2. 在 確 認 訂 用 ／ 登 記 服 務 前 須 仔 細 閱 讀 服 務 條 款 及 條 件  

 在 訂 用 服 務 前 須 仔 細 閱 讀 服 務 條 款 及 條 件 、 收 費 資 料 及

收 費 機 制 ， 以 及 終 止 服 務 手 續 。 如 有 任 何 疑 問 ， 請 要 求

相 關 的 訊 息 服 務 供 應 商 或 你 的 流 動 網 絡 營 辦 商 解 答 清

楚 。  

 

3. 定 期 小 心 查 閱 你 的 流 動 電 話 帳 單  

 請 小 心 查 閱 你 的 流 動 電 話 帳 單 ， 確 保 帳 單 無 誤 ， 沒 有 就

你 未 訂 用 或 使 用 的 服 務 收 費 。  

 請 確 保 你 的 家 人 （ 尤 其 是 小 孩 ， 他 們 或 會 使 用 你 的 流 動

電 話 或 擁 有 自 己 的 流 動 電 話 ） 明 白 訊 息 服 務 或 須 收 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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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 如 不 妥 善 處 理 ， 有 關 費 用 可 能 會 甚 為 高 昂 。  

 

4. 如 有 疑 問 應 向 你 的 訊 息 服 務 供 應 商 ／ 流 動 服 務 供 應 商 查 詢  

 如 收 到 任 何 有 懷 疑 的 短 訊 或 多 媒 體 訊 息 ， 請 向 你 的 流 動

網 絡 營 辦 商 或 相 關 的 訊 息 服 務 供 應 商 查 詢 。  

 

 

 

 

 


